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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《执行委员会组成及议事规则》修订对照表 

（2021 年 4 月） 

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） 

序

号 

条

款 
原规则 

条

款 
修订后规则 

1 

第

三

条 

执委会由公司董事长、总裁、首席财务官

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。根据工作需

要，经执委会主席指定，其他专业负责人

可列席会议。执委会办公室设在首席战略

官组织。 

第

三

条 

执委会由公司董事长、总裁、首席财务官及其

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。根据工作需要，经执委

会主席指定，其他专业负责人可列席会议。执

委会办公室设在集团办公室。 

2 

第

七

条 

执委会每年度有权对以下额度的交易（该

交易包括购买或出售资产<房屋土地资产

除外>、租入或租出资产、签订许可协议、

放弃权利、对外投资等。本款所称“交易”

以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

为准）等事项做出决议： 

（一） 每次运用资金（境内）占上市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一或

以下的且不超过 10亿元；  

（二） 每次运用资金（境外）1亿美元以

下的； 

且本条（一）和（二）项连续十二个月内

累计运用资金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的百分之十或以下并不超过 100

亿元。 

在上述权限范围内，具体事项以执委会决

议为准；如有根据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则

需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，则

仍需履行相关决策程序。 

第

七

条 

执委会每年度有权对以下额度的交易（本款所

称“交易”以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规定为准，包括购买或出售资产<房屋土地资

产除外>、租入或租出资产、签订许可协议、

放弃权利、对外投资等）等事项做出决议： 

（一） 每次运用资金（境内）占上市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一或以下的且

不超过 10亿元；  

（二） 每次运用资金（境外）1亿美元以下

的； 

且本条（一）和（二）项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

运用资金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的百分之十或以下并不超过 100亿元。 

（三）《对外投资管理办法》中董事会授权执

委会决策的事项。 

在上述权限范围内，具体事项以执委会决议为

准；如有根据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则需提交董

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，则仍需履行相关

决策程序。 

3 

第

十

五

条 

根据公司战略管理流程，公司每季度召开

一次中心组学习会，公司中心组成员为公

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、执委会成员、

集团战略与业绩管理小组成员、党委和纪

委委员、事业单元主要领导和战略与业绩

管理小组成员、专业组织负责人等。中心

组学习会主要目的是为了统一公司高管

团队思想，凝心聚力，强化战略项目执行，

确保经营目标达成。中心组学习会由集团

办公室负责组织。 

第

十

五

条 

根据公司战略管理流程，公司每季度召开一次

中心组学习会，公司中心组成员为公司董事会

战略委员会成员、执委会成员、党委和纪委委

员、事业单元主要领导和战略与业绩管理小组

成员、专业组织负责人等。中心组学习会主要

目的是为了统一公司高管团队思想，凝心聚

力，强化战略项目执行，确保经营目标达成。

中心组学习会由集团办公室负责组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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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12 日 


